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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

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14〕163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北部新区社会保障局，

万盛经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

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函》（人社厅函〔2013〕250 号）规定，

现就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通知如

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关于跨省流动就业参保人员延长缴费问题

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 15 年的，基本

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地的，继续缴费地为户籍地；基本养老保险

关系不在户籍地的，继续缴费地为缴费年限满 10 年所在地；每个

参保地的缴费年限均不满 10 年的，继续缴费地为户籍地。若在企

业继续就业参保的，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；未在企

业继续就业参保的，可以申请在继续缴费地参照当地灵活就业人

员缴费标准延长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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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人事档案及视同缴费年限核查认定问题

对于跨省流动就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人事档案所在

地与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不一致的，应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，将

其人事档案调转至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，由待遇领取地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其人事档案及视同缴费年限进行核查认定。

具备条件的地区，还可将退休人员的人事档案调入待遇领取地社

会保险经办机构代管。

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不具备人事档案调转条件的，由人事档

案所在地县级及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对其人

事档案及视同缴费年限进行核查认定，由待遇领取地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负责对其养老金进行核定和发放。人事档案及视同缴

费年限核查认定工作按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参保人员符合在当地领取养老保险待遇、且需对人事

档案及视同缴费年限核查认定时，由用人单位或者参保人员本人

向待遇领取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核查认定的申请，并由

参保人员本人填写《参保人员人事档案及视同缴费年限核查认定

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，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致函参保

人员人事档案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（见附件 2），并附

《申请表》。

（三）人事档案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调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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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人员人事档案，对其人事档案及视同缴费年限进行核查认定，

填写认定意见，并于三十日之内将《申请表》及主要认定材料复

印件反馈待遇领取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。

（四）待遇领取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参保人员养老金

进行核定后，将核定养老金情况反馈人事档案所在地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，并存入参保人员人事档案中。

三、关于核定缴费基数问题

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，在转移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时，

转出地应按年度向转入地提供缴费信息。对于已经转移接续养老

保险关系、无法按年度获取缴费基数等信息的，接收地应根据本

地实际情况和规定对该期间的缴费做出相应处理和核定待遇。

附件：1．参保人员人事档案及视同缴费年限核查认定申请表

2．关于核查认定参保人员人事档案及视同缴费年限的函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4 年 8 月 7 日


